
公开询价文件
采购单位： 自贡市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名称： 修理厂烘房废气环保改造项目
主办部门： 自贡市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招投标管理办公室
采购方式： 询价
2017年 11月10日
一、询价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项号
	内容
	说明与要求

	1
	项目名称
	修理厂烘房废气环保改造项目

	2
	采购方式
	公开询价

	3
	公开询价范围
	详见供应商须知

	4
	供应商资质
	1、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具有法人资格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营业执照、环境污染治理资质或其他相应资质证明；）
2、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和良好的商业信誉；
3、设备应具备节能环保产品认证书；
4、供应商应提供上诉完整齐全的资质条件资料，且资料必须真实有效。如有资质差缺或提供虚假资料的，经审核，将取消供应商的响应资格。

	5
	响应有效期
	自评审之日起60天

	6
	响应文件数量
	一份正本，四份副本 

正本、副本不一致时，以正本为准。

	7
	公开询价通知文件领取
	联系人：何志军    电话：0813-8105211，13568325770

	8
	响应文件递交时间及地点
	递交时间：2017年11月16日14:00前

递交地点：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镇大山村1组公交集团407室

	9
	评审时间及地点
	时间：2017年11月16日14:00。
地点：自贡市公交集团412会议室

	10
	评审办法
	须符合询价文件技术要求，按报价最低者排序。


二、供应商须知
1.项目概况
1.1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自贡市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修理厂烘房废气环保改造项目
1.2供货形式

供应商根据自贡市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修理厂烘房废气环保改造项目技术要求和实际情况，提供设备并负责安装。
1.3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必须符合国家相关环保法规所规定的标准。 
2.公开询价采购数量
本次环保改造项目为一座烘房的废气处置，工期为签订合同后30天。
3.产品种类及报价要求
供应商对改造工程包干费用（包括设备采购、运输、安装调试过程所产生的一切费用以及税金及售后服务费用），改造后符合技术要求和相关环保标准。土建工程及费用由采购方负责。
改造项目最高限价18万元。
4.响应委托
如供应商代表不是法定代表人，须持有《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5.响应费用
无论响应过程如何及响应函是否被接纳，供应商自行承担所有参加响应有关的全部费用。
6.公开询价通知文件的澄清
6.1 收到《公开询价通知文件》后，如果供应商对《公开询价通知》文件有任何疑问，应在不迟于前附表规定的响应文件递交时间之前以书面形式向公开询价采购单位提出，公开询价采购单位将以书面形式或响应答疑会的方式予以解答(包括对询问的解释，但不说明询问的来源)，答复将送给所有获得《公开询价通知文件》的供应商。只有公开询价采购单位向供应商所发出的书面答复，才被视为对《公开询价通知文件》具有影响力。 
6.2 供应商必须检查《公开询价通知文件》的页数。如果发现有任何缺漏、重复或不清楚的地方，供应商应立即通知公开询价采购单位，以便纠正上述缺漏、重复或不清楚的地方。
7.响应文件计量单位
响应文件中所使用的计量单位，除公开询价文件中有特殊要求外，应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8. 响应文件的有效期
从评审之日起，响应有效期为60天。
9.响应文件主要内容

供应商递交的响应文件应按照以下要求提供相关资料：

9.1响应文件封面（附件一）

9.2响应文件目录

9.3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署的响应函（附件二）
9.4公司法人代表不能参加响应的，要求出示公司法人代表的授权委托书（附件三）

9.5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9.6环境污染治理资质或其他相应资质证明，加盖公章，原件资料均备查验。
9.7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资料。
9.8售后服务承诺。
9.9设备及材料明细清单。

供应商必须将响应文件（正本、副本）中的有关文件按上述顺序排列装订成册装袋密封并加盖骑缝章。
10．本项目评审的标准

本次公开询价项目的评审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评比：

10.1供应商资质审查：供应商必须同时满足《询价供应商须知前附表》第四项中供应商资质的要求。
10.2 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质量保证：供应商有明确的质量保证目标和质量保证措施。

售后服务：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是否具有较强的本地化服务能力，能够提供快速的售后服务响应等情况。
11. 响应文件的份数和签署
11.1 供应商按本须知的规定，编制一份响应文件“正本”和 “副本”五份，并明确标明“响应文件正本”和“响应文件副本”。响应文件正本和副本如有不一致之处，以正本为准。

11.2响应文件正本和副本中的文件除供应商对错处作必要修改并在修改处加盖公章外，响应文件中不许有加行、涂抹或改写，不得手写，否则作无效论。并按本须知内的规定填报及由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由其正式授权的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
12. 响应文件截止时间： 

12.1响应文件递交时间： 2017年11月16日前 

12.2响应文件递交地点：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镇大山村1组公交集团407室

12.3供应商必须在响应截止时间前将响应文件送达到指定的地点（不接受电子邮件方式）。

12.4在响应截止时间以后送达的响应文件，公开询价采购单位拒绝接受。

13. 评审

13.1评审应当在公开询价公告中确定的时间和地点公开进行。
13.2公开询价采购单位可以视采购具体情况，延长响应截止时间和评审时间，但至少应当在《公开询价通知文件》要求提交响应文件的截止时间三日前，将变更时间书面通知所有供应商收受人。
13.3评审由公开询价采购单位主持，监督部门可派人员现场监督。
13.4评审时，由公开询价采购单位代表在监督部门人员监督下，当场检验响应文件的密封情况。
13.5评审过程应由公开询价采购单位指定专人负责记录，并存档备查。
14. 评审会

14.1评审组成员
评审组成员采取在评审专家库随机抽选的方式组成，人数为五人。
14.2评审方法：符合技术要求和相关环保标准，报价最低者为成交供应商。
14.3评审原则：公平、公开、公正、择优
14.3.1对所有有效响应文件的进行评审，都采用相同的程序和标准。
14.3.2评审严格按照《公开询价通知文件》的要求和条件进行。
15. 项目款支付办法：
15.1签订合同后付款10%，设备到场时付款30%，验收合格后付款50%，余款10%在质保期满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
15.2因各公开询价采购方企业的相关操作流程及财务流程存在差异，成交供应商与采购方签订购销合同时，双方另行约定货款的支付方式。
15.3 采购单位支付给成交供应商的货款为银行转账。
15.4 成交供应商在申请货款之前应提供合法有效的全额发票。否则采购单位有权延后支付，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16. 合同授予标准
在合同签订之前，我司有权对成交供应商的履行能力进行最后审查，审查方式包括询问、调查和实地考察，如发现成交供应商提供的材料虚假或对响应文件所要求说明的情况故意隐瞒或虚报，则我司有权取消其签约资格，并在有效期内另行评定成交供应商。
17. 响应须知说明 
本响应须知，将会成为合同文件之一部分。 
任何因对本响应须知内所述条款的疏忽而在日后提出的索偿，将不获受理。
请供应商认真阅读《公开询价通知文件》内容，有疑问请向公开询价采购单位咨询

18.附件
附件一 
自贡市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修理厂烘房废气环保改造项目
响
应
文
件
供应商全称（盖章）：
响应日期：2017年  月  日
响  应  函
自贡市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我方经详细研究，决定参加自贡市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修理厂烘房废气环保改造项目的响应。为此，我方郑重声明以下诸点，并负法律责任。
1、我方提交的响应文件，正本一份，副本五份。
2、如果我方的响应文件被接受，我方将履行《公开询价文件》中规定的每一项要求。并按我方响应文件中的承诺按期、保质、保量提供货物。
3、我方的响应文件自公开询价评审会召开之日起有效期为60日。
4、我方向贵公司提供符合环保标准和技术要求的设备并负责安装调试，改造后排放结果符合环保要求。
5、我方承诺所提供资料均真实有效，如故意隐瞒或虚报，可取消我方签约资格。
供应商单位全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地    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传    真：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自贡市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供应商全称）法定代表人                 授权我公司                      （职务或职称）                    （姓名）为我单位本次响应授权代理人，代表我单位全权办理此次修理厂烘房废气环保改造项目活动的一切事宜。

我单位对被授权人的签名负全部责任。

特此授权

（附授权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单位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授权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报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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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优惠报价：
	


供应商单位全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二
烘房废气环保改造项目技术要求
一、本次喷漆房环保技术改造应符合尾气排放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3《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

4《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

5  GB 6514《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6《工厂企业厂界噪声标准及其测量方法》(GB12348～12349-90)；

7其他工艺、安全、建筑相关要求；

二、生产工艺要求：

1、风速0.3m/s；

2、耐高温，最高工作温度80℃；

3、处理风量不低于42000m³/h。
（三）、设计要求：
1、设计方案采用喷淋塔+UV光氧处理工艺，其他辅助工艺根据需要设计。供应商必须承诺环保检测达标，并通过第三方机构检测合格。检测费用由采购方负责；
2、根据自贡地区气候状况，各工艺部件均需采用防腐工艺处理。
3、设计方案应节能，无二次污染，操作简单方便，后期维护成本低。
4、符合现场实际条件。高层设备应避开输电线路，管道设计应考虑我方老旧厂房承重。电气设备、管道应有规范的保护接地。
5、方案应考虑未来工作增量和设备二次搬迁需要。
6、设备应采用隔音效果好或者采用隔音措施。
7、投标方拟定改造方案和组织施工，我方提供场地和供电。基础部分应提前提供图纸，采购方组织施工，符合要求后再安装设备。
（四）材质要求

1、各部位部件应使用通用率较高的配件。喷淋塔、UV光氧化箱、管道、螺栓等所有部位使用防腐材料或采用防腐处理，原则上，喷淋塔、UV光氧等设备使用不低于δ1.2镀锌板材或其他更好防腐材料，管道、三通等管材使用不低于δ0.8镀锌板仓或其他更好的防腐材料。
2、电机以及电控单元关键设备使用国内或国际知名品牌。

(四)、质量保证及其他要求

1、UV光氧、控制单元、风机等设备质保期应满足三年，其余设备质保不少于一年；并明确质保期满后各种服务和材料配件价格。
2、应提供产品合格证书、出厂检测报告、节能环保产品认证书。提供各部件规格和型号，使用特种钢材和特种材料应提供材料产品号和材料合格证明。
3、提供设备安装图和电气控制原理图。有端子接线的，提供端子接线图。控制单元参数需整定的，提供设备整定值表。其他必要的图纸资料和说明书。
4、施工改造完成后，协助我方进行操作培训和维修培训。

